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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反對派在立法會向特首梁振英提出的第二

次不信任動議遭到否決。當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總結

發言時，指立法會已第五度針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

議、彈劾或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某件事件，對此

感到遺憾。林鄭月娥強調，不會容許部分議員惡意攻

擊，損害特首的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如果加上明天反

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特首會同行會決策的行政主導政

制，反對派將第六度針對梁振英提出這類議案。

香港特區政制是行政主導體制

反對派不斷以違憲方式狙擊梁振英，針對的不僅僅是

梁振英一個人，也不僅僅是行政會議，而是針對《基本

法》規定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行政主導是香港《基本

法》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原則，即香港的行政長官有較

高的地位，擔任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和特別行政區政府首

長兩重職位，具有《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廣泛的

決策權，這種政治體制又可稱為行政長官制。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教授、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認為：「『行

政主導』原是對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制的描述，《基本法》

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這種政制，賦予行政長官較高的地

位和較大的權力，所以特區政制也可視為行政主導的體

制。」

行會協助行政長官決策形成了實質上的行政主導體

制。行會除了在行政與立法之間起相互配合的作用外，

實際上還起 集體商議問題的作用。香港特區的重大決

策實際上都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會作出。又由於行會的組

成人員來自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社會人士三個方面，

如果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對某一問題存在不同的意見，

就會在行會中反映出來，因此，行政長官決策時就已經

清楚立法會的態度。

行會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不可輕易動搖

行會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回歸前已建立，因為當時的

英國實行內閣制，內閣會議討論涉及公眾利益的敏感事

件，為確保商業秘密及保障成員暢所欲言，所以必須保

密。回歸後特區政府保留行會，沿襲保密制及集體負責

制順理成章。事實上，行會某程度上等同外國的內閣會

議，遵守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至關重要。行會討論的內

容大多屬於敏感資料，行會所審議的文件和資料必須完

全保密，目的正是確保出席者能夠在公平、客觀、不受

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審議政策，暢所欲言。《宣誓及聲明

條例》規定，行會成員須於獲委任後作出「盡職誓

言」，除非獲行政長官授權，決不向任何人洩露行政會

議的議程、討論內容，及基於行政會議成員身份而獲得

的任何文件。否則，特首可視乎情況對洩密者採取行

動，包括勸喻、警告、免除職務甚至採取法律行動。這

表明，行會實行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有其悠久傳統，同

時亦有《官方保密法》限制政府秘密資料外洩。　

比較起來，以英國為代表的議會內閣制形式的行政主

導，在憲制層面依然是議會主導，行政權力是由議會派

生出來的；以美國為代表的總統制形式的行政主導，行

政首腦有獨立的授權，但在憲制層面更強調三權的相互

制衡。而作為體制意義上的香港特區行政主導，在權力

的運行上更深刻、更突出、更全面地反映和體現行政權

的主導性作用。因此，香港特區行會實行保密制及集體

負責制，是行政主導政制的重要體現，不可輕易動搖及

改變。

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意在配合「佔中」

行會保密制由回歸前一直沿襲至今，從未發生過立法

會透過特權法索取行會文件的先例。反對派這次濫用特

權法衝擊行政主導，是要從根本上打擊和削弱行政長官

的管治權。反對派企圖癱瘓政府運作，令香港陷入無政

府主義的混亂狀態，以利反對派在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

權，因此反對派除了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外，還利

用事件刻意複製去年的「反國教」運動，為「佔中」運

動造勢。

「佔中」發起人戴

耀廷就多次聲稱「佔

領中環」核爆所造成

的破壞力，不止於爆

炸的那一刻，更在於

之後的核輻射擴散，「真正令香港癱瘓，令香港成為一

個難以管治的地方」。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

導，實質也是衝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管治。「佔中」

企圖煽動過萬人「佔領中環，癱瘓中環」，以大規模的

對抗行為向中央施壓，企圖要中央政府接受反對派中對

抗中央的人選成為特首。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

導，是配合「佔中」亂中奪權的圖謀。

不容損害特首的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不會容許部分議員惡意攻

擊，損害特首的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反對派濫用特權

法衝擊行政主導，其實質就是損害特首的憲制地位和管

治威信。《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

長，也是特區政府的首長。《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

要向中央負責，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工作任務，需

要通過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各界人士來貫徹落實。因此，

《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崇高的憲制地位，規定了行會

制度，保證行政長官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實行「雙負

責」的領導地位。因此，不容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

政主導，不容反對派惡意損害特首憲制地位和管治威

信，也就是不容反對派製造內耗，撕裂社會，阻礙香港

發展。

反對派議員將於明天(周三)立法會提出議案，引用特權法要求政府交出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

牌照文件。反對派企圖利用立法會特權法查閱、公開行政會議的會議文件，旨在衝擊行政會議

的保密制度及集體負責制，瓦解行政主導，從根本上打擊和損害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管治威

信，其惡果是癱瘓政府運作和搞亂香港。這是反對派配合「佔中」運動的一個新手法，以便在

亂中奪取香港的管治權。所有建制派議員必須團結起來否決反對派的議案，不容反對派濫用特

權法衝擊行政主導。

不容反對派濫用特權法衝擊行政主導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立法會明天將表決反對派議員以

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免費電視

台發牌資料的動議，「學民思潮」

成員公然提出「公民拘捕」，揚言動

議若遭否決，屆時將圍堵立法會，

「通緝」投反對票的議員，以恐嚇式

的手段左右議員投票。社會各界對

此嚴厲批評，指出其中含有恐嚇成分，

而立法會議員的投票受到香港法律的保

護。「學民思潮」成員若及時取消行

動，仍能避免觸犯恐嚇罪，活動發起人

必須回頭是岸。

「學民思潮」成員近期大肆於facebook

社交網絡「分享」「全民包圍立法會」、

「公民拘捕」等專頁，更聲稱支持這些

觸犯法律的行動。「學民思潮」成員在

網上聲言，要「升級行動」，一旦反對

派議員莫乃光的動議被否決，將發動市

民堵截立法會及政總行車出口，以「公

民拘捕」的名義，「追究部分議員把守

黑箱，鞏固電視壟斷的責任」、「不通

過，不許走！」

首先，「公民拘捕」恐嚇議員觸犯恐

嚇罪。恐嚇屬於刑事罪，根據《刑事罪

行條例》(香港法例第二百章第二十四條

禁止某些恐嚇作為)：任何人威脅其他人

－(ii)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作出他在法

律上並非必須作出的作為；或(iii)導致受

威脅者或其他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

作出的作為，即屬犯罪。

其次，立法會議員的投票受到香港法

律的保護。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凡任何人襲

擊、妨礙或騷擾任何前往或離開會議廳

範圍，或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任何議員，

或藉武力或恐嚇嘗試強迫任何議員宣布

贊成或反對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的待決

動議或事項，即屬犯罪，最高可被監禁

十二個月。

許多議員直斥所謂「公民拘捕」煽動

犯法，是以暴力恐嚇手段左右議員投

票。以「學民思潮」為代表的激進團體

和網民，頻頻破壞本港法律，今次更借

香港電視發牌事件，威脅提出「公民拘

捕」的刑事恐嚇。但是，恐嚇拘捕議員

是刑事罪行，不會因為冠以「公民」二

字就變得合法。對於「公民」來說，守

法是其應有的基本品格。但凡對於法律

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體會的人都能夠承認：法律

就是在向公民展示應有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樣式，公

民對於法律的遵守實質上是對於誠實、正直和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忠貞。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

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

治。」美國法律思想家哈羅德．伯爾曼也指出：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

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

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伯爾曼還指出：

「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傳統，這種傳統又根

植於一種深切而熱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

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還是生活終極目的和意

義的一部分。」

以「學民思潮」為代表的激進團體和網民，頻頻破

壞本港法律，今次更借香港電視發牌事件，提出觸犯

刑事罪的「公民拘捕」。「學民思潮」的一些成員必

須正視，香港的刑事責任年齡是十歲，即是法律指明

不以刑事起訴處理十歲以下人士的犯罪行為。提出觸

犯刑事罪的「公民拘捕」的「學民思潮」成員，可能

已經不是十歲以下的BB仔了，因此必須意識到可能因

此負上刑事責任。「學民思潮」成員若在「公民拘捕」

成為事實之前及時取消行動，仍能避免觸犯恐嚇罪，

回頭是岸對自己對家庭都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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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低收入家」補貼：林鄭「坐得好定」迎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早前制定出本港首條「貧

窮線」，強調會加強推動扶貧工作。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透露，政府正研究低收入家庭補貼，希望可在新年度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作進一步交代。她又笑言，自己「坐得好定」，有

信心迎接挑戰，繼續在餘下任期服務市民。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青年論壇上，談
到自己求學時的貧困經歷：雖然

她就讀中、小學的時期都住在唐樓，家
中連書桌也沒有，要站在床上做功課，
但就完全不覺得生活匱乏是一回事，因
為周邊的鄰居也是在同樣環境生活，一
家人唯有「咬緊牙關」共渡時艱。

解跨代貧窮 教育培訓入手

她續說，要解決跨代貧窮，就需要從
教育及培訓等方面入手，避免低收入家
庭學童「輸在起跑線上」，而任何福利
政策都是鼓勵有能力的人自力更生，在
公共資源有限下，希望將資源聚焦在有
需要的人身上，讓公共資源用得其所。

林鄭月娥指出，在目前的貧窮人口
中，有近50萬處於在職貧窮的家庭，又
沒有申請綜緩，政府正針對組群研究低
收入家庭補貼，希望做到鼓勵就業積極

性，及針對地為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提供
補助，又希望可在新年度施政報告或財
政報告中，一併交代有關計劃的詳情。

計算「無做手腳」經得起考驗

有與會者在論壇上提出質疑，指政府
以福利措施介入後的數據計算香港貧窮
人口，是在「自欺欺人」，所計算出的
貧窮人口「少」了約30萬人，是企圖掩
飾真正貧窮人口。林鄭月娥強調說：

「（政府）無做『手腳』壓低貧窮數字，
亦無將實際貧窮的例子撇除在貧窮線以
下。」

她解釋說，將貧窮線定在入息中位數
一半，而政府無提供任何保障措施，香
港會有131萬人口在貧窮線下，但現實
上要計算政府現金措施介入後的成效及
貧窮率變化，得出結果是貧窮人口會是
102萬，這是「經得起考驗的數字」，並

非「作出來」企圖掩飾貧窮人口的：
「政府並無企圖掩飾香港貧窮人口或貧
窮率，反之首次為香港制訂官方貧窮
線，正正說明現屆政府是有政治勇氣和
承擔去面對貧窮問題。」

有勇氣面對 完全滅貧難

有青年人提到特首梁振英曾表示「滅
貧無可能」，質疑政府只是表面地進行
扶貧，林鄭月娥回應說，貧窮線是相對

貧窮的概念，無論如何地劃線，都會有
人屬於貧窮人口，故完全滅貧很困難。

另外，被問到現時要統籌扶貧、人
口政策，以及政改等多個具爭議的範
疇，位置會否還「坐得定」時，林鄭
月娥笑說：「現時面對的挑戰一浪接
一浪，但可以同大家講，我的位子坐
得好暖、亦都坐得定。」她強調，自
己有信心迎接挑戰，繼續在餘下任期
服務市民。

唐唐分享3書3戲3曲籲團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一向懂得享受人生
的前政務司司長、全國政
協常委唐英年（見圖），昨
晚接受電台節目《敏感時
刻》訪問，與聽眾分享他
喜愛的3本書、3齣電影和3

首歌，他的選擇和分享，串連了他的人生價值觀
—「正直、公義與真理」，並以一首《We are
the World》，呼籲大家互助團結，守望相助。

唐英年昨晚在節目上介紹他最喜歡的第一本
書，就是前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的《In an
Uncertain World》。他解釋，魯賓接任財政部部
長的經歷，與自己接掌財政司司長的背景相
近：魯賓接任財長不久，墨西哥爆發金融危
機，形勢嚴峻；他2003年出任財政司司長，香
港承受沙士帶來的嚴峻衝擊，百業蕭條，在撰
寫財政預算案時，除了衛生、教育和福利外，
其他開支都要削減，只要處變不驚，審時度
勢，就能解決困難。

李光耀著作 顯成功在團隊

第二本書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唐英年指出，身為出色的
領導人，要有能力、有團隊和有朋友。李的成
功在於有能力及優秀的團隊。第三本書則是哈
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M. Christensen的《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這本書讓唐唐
體驗到，雖然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但可以
選擇自己的路。

《北非諜影》啟發：情義並存

他所提介的3齣電影，首先是經典作品—
《北非諜影》，電影牽涉到「情」與「義」的矛
盾及爭議，最終以「義」取勝，而在現實生活
中，要在「情」與「義」之間作出選擇，希望
每一個決定亦可以「情」、「義」並存。第二齣
是「無間道三部曲」，充分展示出港產片的創意
與成就，但不認同從事政治要跟電影一樣，用

「蠱惑」招數，而應「以民為本」，有心、有量
度，願意接受批評。

第三齣電影是《Good Morning, Vietnam》，電
影牽涉到當時美國社會氛圍的「政治正確」問
題：主角相信真誠，選擇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
事情，拒絕受到當時的政治勢力影響，拒絕做
違背自己信念的事，結局令人傷感，卻正義感
濃厚，正義戰勝一切。

至於唐英年推介的3首歌，一首Beatles的《A
Hard Day's Night》，二是《Amigos para Siempre》
(友誼長存），並笑言自己失意特首選舉，發現身
邊的朋友比以前多，令他更加珍惜，並感謝他
們的陪伴與支持。第三首是《We are the
World》，這首歌背後的意思是「團結」，呼籲大
家互助團結，守望相助。

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昨日抵

達北京，先後

與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

主席肖鋼（下

圖）及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周

小川（上圖）

會面。他感謝

中證監和人民

銀行在過去1

年對香港特區的支持，進一步擴大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

發展空間，並就推動多項金融合作項目交換意見。

曾俊華今日會與中央政府相關官員會面，包括中國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商討共同關注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財

爺

上

京

■林鄭月娥在論壇中笑說自己「坐得好定」。 劉國權 攝


